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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令法院採為裁判之依據，亦僅係可否依訴訟程序請求救濟，尚不發

生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

釋字第一七○號解釋（70.9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：「行政法院審查訴狀，認為不應提起

行政訴訟或違背法定程序者，應附理由以裁定駁回之」之規定，與憲法

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憲法第十六條固定有明文，惟訴訟如何進行，應

另由法律定之。查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：「行政法院審查訴狀，

認為不應提起行政訴訟或違背法定程序者，應附理由以裁定駁回之」

之規定，係明示行政法院對於當事人提出之訴狀所載事項，依有關法

律之規定，予以審查（如行政訴訟法第一條、違警罰法第四十七條第二

項），認為不應提起行政訴訟或其提起違背法定程序者，所定之處理方

式，並為使當事人明瞭緣由，應附述理由，故本條非屬限制訴訟權之規

定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，無牴觸之可言。

釋字第一七一號解釋（70.10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法第一千零九十條：「父母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，其最近尊

親屬或親屬會議，得糾正之。糾正無效時，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

之全部或一部」之規定，所稱其最近尊親屬之「其」字，係指父母本身

而言，本院院字第一三九八號解釋，應予維持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一百十八次會議議決：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

職權上適用憲法、法律或命令，對於本院之解釋發生疑義，聲請解釋

時，本會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，再行解



釋字第一七二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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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。」本件係最高法院對於本院院字第一三九八號解釋適用發生疑義，

聲請解釋，依照上項決議應予解釋，合先說明。按民法第一千零九十條

規定：「父母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，其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，得

糾正之。糾正無效時，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。」該

條文中所稱「其最近尊親屬」之「其」字，與上下文中所用有關「其」

字綜合觀察，乃係指父母本身而言，至為明顯。蓋關於父母濫用其對子

女之權利，須要糾正時，除依法得由親屬會議為之外，所稱其最近尊親

屬之糾正，基於我國倫常觀念，自以輩分較高於被糾正人之尊親屬行

之，方屬相當。如認「其最近尊親屬」之「其」字，係指被濫用權利之

子女言，則子女之最近尊親屬為父母，成為糾正人，而濫用權利之人，

亦為父母，成為被糾正人，於理不合。倘以父或母之一方對子女有濫權

行為，另一方居於超然地位，固有差異；但父與母地位平等，既無尊卑

之分，曷能為有效之糾正；至此種情形，尚應注意其他法律（例如兒童

福利法）之適用，以達保護子女權益之目的。故本院院字第一三九八號

解釋應予維持。

釋字第一七二號解釋（70.12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內政部令頒「更正戶籍登記出生年月日辦法」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

及同條第二項，申請更正戶籍登記之出生年月日所提出之其他足資證明

文件，以可資採信之原始證件為限之規定，旨在求更正之正確，並未逾

越內政部法定職權，對憲法所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服公職之權，亦無

侵害，尚難謂為與憲法有何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。」

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規定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

權，得訂定命令，並於發布後，即送立法院。是各機關發布之命令，於

不牴觸憲法或法律及不侵害人民權利之範圍內，即屬其職權之正當行




